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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關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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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防治法第33條規定 

事業貯存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

定之物質時，應設置防止污染地

下水體之設施及監測設備，並經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

後，始得申辦有關使用事宜 

前項監測設備應依主管機關規定

之格式、內容、頻率、方式，監

測、記錄及申報 

第一項防止污染地下水體之設施、

監測設備之種類及設置之管理辦

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

地下儲槽系統儲存之汽油 
、柴油為公告指定之物質 

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 
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申請 

與相關表單填寫說明(102.1.2修正) 

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 
設施及監測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

(100.1.14修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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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符合水污法
事業及地下儲槽系統
定義者，皆為水污法

管制對象 

**為擴大地下儲槽系統之管理，將水污法列管之59種事業納入管制  

適用對象 

1.事業屬「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」 管制
之業別(共59種事業受水污染防治法規範) 

2.事業屬水污法管制之業別，且設置有貯存汽油、
柴油之儲槽，其槽體總體積10%以上在地表下者，
即屬本管理辦法之納管對象 

3.環保署水質保護處於102年7月19日解釋「水污
法所稱之事業，範圍及於公私機構或場所」 

地下儲槽系統防止污染地下水體設施及監測設備 

設置管理辦法：第56條）環保署100.1.14修正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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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污染防治法相關罰則 

違反第33條第1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600萬元

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

日連續處罰；情節重大者，得命其停止貯存或停工、停

業，必要時，並得勒令歇業。 

依第20條第3項、第22條、第31條第2項、第32條第4項

或第33條第2項有申報義務，不為申報者，處新臺幣6千

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申報，屆期未申報

或申報不完全者，按日連續處罰。 
水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“按日連續處罰””按次處罰” 

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

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金。 
6 

104.2.4修正公告 

地下儲槽系統 
未設置防止污染地下水
體之設施及監測設備之
罰則 

地下儲槽系統 
未申報監測紀錄之罰則 

地下儲槽系統 
監測紀錄申報不實 
(刑法、罰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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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辦法規定 

事業應於每年1月、5月、9月之月底前上網申報前4個
月之監測紀錄，包括總量平衡監測紀錄，以及委託檢測
機構監測之密閉測試、土壤氣體監測、地下水監測及槽
間監測等紀錄進行申報 

事業採用土壤氣體、地下水及槽間監測者，仍應每月自

行進行地下儲槽系統之監測及紀錄 

地下儲槽系統之自行監測及檢測機構之監測紀錄，應保

存2年紙本紀錄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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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報中心網站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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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介紹 
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--首頁 
網址： http://ust.epa.gov.tw/gasstation/website/ 

1 

5 

4 

3 

2 
最佳解析度為
1024*768，
以完整顯示系
統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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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介紹 
登入-忘記密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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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站介紹 
管制編號被鎖不能登入 

輸入錯誤密碼
三次以上，將
無法登入，請

熟記密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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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系統後 

就能維護基本資料 

及進行線上申報等 

系統操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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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系統功能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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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 
帳號/密碼管理 

可修改密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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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資訊查詢 

系統功能說明 

可查詢各縣市承辦人員
連絡方式 

請多加利用「資訊查詢」 
查詢各式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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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基本資料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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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可直接修改/須申請修改基本資料  

「可直接修改資料」：不須向「環保局」申請開放，可直接修改 

「須申請開放修改資料」：須向「環保局」申請開放後，始可修
改基本資料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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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可直接修改/須申請修改基本資料  

點選「向環保局申請
開放修改」：利用線
上申請方式向環保局
申請開放後，依指示
下載文件檢附相關資
料傳真給當地環保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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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可直接修改-公司電話/站長資料 

可直接修改「公司電話/站長資料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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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可直接修改-定期監測人員資料 

1. 監測人員資料，將預帶

至「事業自行監測」 
2. 檢測人員及證書字號須

與環訓所核發之證書上
一致，否則無法申報 

3.「證書字號」請填寫
「編號」即可，例如
G115009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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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
1. 請取得檢測機構提供之「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」
及「地下儲槽系統污染監測人員結業證書」影本，依
序將資料填寫 

2. 本項資料由系統預帶至「線上申報」 

可直接修改-檢測機構基本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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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如何查詢合格之檢測機構名單(1) 

1. 至環檢所網站
(http://www.niea.g
ov.tw/)，點選「環
境檢驗測定機構查詢
→基本資料查詢→許
可檢測方法統計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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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如何查詢合格之檢測機構名單(2) 

2. 依「(前處理／)上機方法編號」查詢，如土壤氣體監測之
編號為M203.11 

3. 點選「方法許可之檢測機構家數」之數值，即可查看已取
得許可證檢測機構之聯絡地址與電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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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 (前處理／)上機方法編號 

NO. 檢測方法名稱 方法編號 

1 
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
－氮氣加壓測漏法 

M201.11C 

2 
地下儲槽系統管線密閉測試
檢測方法－氮氣加壓測漏法 

M202.11C 

3 
地下儲槽系統土壤氣體監測
井中油氣檢測方法 

M203.11C 

4 
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
－自動液位測漏法 

M204.00C 

5 監測井地下水採樣方法 W103.54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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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可直接修改-電子郵件設定 

請務必填寫電子郵件信箱，以利相關訊息傳遞 重點   



26 

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
重點   
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地下儲槽系統基本資
料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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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地下儲槽系統基本資

料(2) 

1. 請務必填寫正確所採行之監測方式 
2. 欲申請免監測者，請向當地環保局提出且經審

核認可後，系統才會顯示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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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儲槽基本資料 

1.總量進出平衡
管制應申報全
部「使用中儲
槽」之總量平
衡監測紀錄 

2.儲槽若有連通，
只需申報1個
儲槽資料 

 (若2槽連通時須合
併申報，每次申報
1*4個月筆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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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管線基本資料 

需註明管線是否
使用 

採行槽間監測者 
請務必填寫「管
線監測口」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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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泵島區基本資料 

填寫泵島區編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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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 整治設備資料管理  

設有整治設備
者才需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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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洗車設備資料 

設有洗車設備
者才需填寫 



33 

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加油槍油氣回收系統  

填寫加油槍 
油氣回收資料 



34 

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設備故障停用翻修資料  

填寫設備故障
停用翻修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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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地下水監測井基本資料 

填寫之地下水
監測井基本資
料，將預帶至 
「線上申報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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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

滲漏設施資料(1) 

依欄位需求填寫資料 1 

新增加油機底部油盆資料後，將由系統預帶至 
「線上申報」及地下儲槽系統基本資料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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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

滲漏設施資料(2) 
2 加油機編號下拉資

料填報 

3 確認上傳圖片 

4 完成圖片上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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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土壤氣體監測井基本資料  

填寫之土壤氣體
監測井基本資料，
將預帶至「線上

申報」 

排序設定：可依事業需求呈現次序，
如A1出現欲在第10筆呈現，則請於此
欄位項填寫即「10 」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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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設置配置簡圖上傳(1) 

1 

點選「平面配置圖範
例下載」，下載範例
修正後另存檔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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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-基本資料 
須申請開放修改-設置配置簡圖上傳(2) 

點選檔案上傳 

點選瀏覽 

點選檔案
後按開啓 

2 

2 

3 

4 

可上傳檔案類型gif、jpg、
bmp、ppt、doc類型，檔案
大小限制為5 MB，上傳檔案
無法刪除，系統會予以每次上
傳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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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線上申報與 

基本資料有所關連, 

故請維護基本資料 

的正確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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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線上申報 



委託環境檢驗測定機構 
請至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網站 
(http://www.niea.gov.tw)查詢認證名單 

建置檢測機構基本資料 
「基本資料管理→可直接修改資料→檢測機
構基本資料」 

檢測機構提供「採樣行程代碼」後， 
事業進行監測5日前之線上通報 

「線上申報→線上通報→定期監測通報」 

1. 線上申報：於每年1、5、9月之月底前將檢
測機構之檢測結果 

2.書面監測紀錄應保存2年 

依規定自行監測 
依採行之監測方式進行監測 
如土壤氣體、地下水監測或

槽間監測均為每月1次 

監測紀錄保存 
(無須提報環保局) 

1.書面監測紀錄應保存2年 
2.於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
進行網路保存 

1.採土壤氣體或槽間監測者，每4個月委託檢
測機構監測一次 

2.各監測方式之監測頻率依管理辦法規定 

1.若行程資料有變更時，修正後須再
次提報環保局 

2.若有逾期情形，須上網進行逾期原
因填寫，並再次提報環保局 

申報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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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說明 

事業應每年1月、5月、9月之月底前，向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
機關申報前4個月之總量平衡監測紀錄、以及所採行監測方式
之監測紀錄(§10~13) 

重點   

[提醒]請儘早申報，避免逾時申報而受到罰款～ 

每次應申報之監測紀錄與時間表 

申報次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
申報時間 1/1~1/31 5/1~5/31 9/1~9/30 

監測紀錄 (上年度)9~12月 1~4月 5~8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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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測頻率說明 

適用時間 102/1/1 起 

監測 

方式 

事業自行監測 委託檢測機構監測 

監測項目 頻率 監測項目 頻率 

密閉測試 

(§10) 
— — 

儲槽密閉測試 

吸取式管線密閉測試 

壓力式管線密閉測試 

1次/三年 

1次/一年 

1次/一年 

土壤氣體監測 

(§11) 

 %LEL或 

 VOC 
1次/每月 

 VOCs 

   (PID及FID檢測值) 
1次/4個月 

地下水監測 

(§12) 

浮油厚度 

其 他 指 定 

項目 

1次/每月 

苯、甲苯、乙苯、二甲苯及

柴油總碳氫化合物 

其他指定項目 

1次/一年 

槽間監測 

(§13) 
滲漏油品 1次/每月  滲漏油品 1次/4個月 

其他 

(整合管理系統) 
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內容為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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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線上申報-申報e提醒 

提醒尚未完成申報之次別及申報項目 
請儘速完成該次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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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線上申報-申報說明/流程 

可下載相關申
報說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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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總量進出平衡管制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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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總量進出平衡管制-網頁申報 

 當線上申報所使用中儲槽之總量平衡監測紀錄時，若所申報
資料筆數不齊全，則無法點選「正式提送環保局」 

例：儲槽基本資料使用中儲槽共6座，每次總量進出平衡管制申
報資料須有6(座)×4(個月)，共24筆總量平衡監測紀錄須申
報 

 若有2個(以上)儲槽為連通時，請自行合併計算並申報成1筆
資料，如01及02號儲槽為連通，先將2個儲槽資料合併後，
再系統申報至01號儲槽紀錄 

 系統將檢核「大小月」份之日數，如1、3、5、7、8、10、
12月份應「完整申報31日」，方可正式提送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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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總量進出平衡管制-資料上傳(1) 

請注意上傳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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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總量進出平衡管制-資料上傳(2) 

1 

3 2 

4 

下載空白格式，
儲存檔案類型

為csv 
（逗號分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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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總量進出平衡管制-資料上傳(3) 

1.點選「瀏覽」找電腦內檔案 
2.選擇檔案後，點選「開啓」 
3.點選「確定」上傳 

5 

7 

6 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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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總量進出平衡管制總表 

點選總表，即可查詢申報後每
個儲槽T1、T2 、 T3值 

當T3 > T2時，請檢查自動液
面計設備是否功能正常，必要
時應查明原因，以避免污染洩
漏之可能 

重點   

「月總出油量 T1 」 「 T1 * 1% + 500 公升 = T2」 「月總油量盈虧 T3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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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定期監測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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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 

 

●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影本 

● 地下儲槽系統污染監測人員結

業證書影本 

● 各次「採樣行程編號」與預定

進場監測日期 

◆ 管制編號 

◆ 地下儲槽編號 

◆ 地下管線編號 

◆ 地下管線配置圖 

◆ 管制編號 

◆ 平面配置圖 

(含土壤氣體監

測井編號) ◆ 管制編號 

◆ 平面配置圖 

(含地下水標準

監測井編號) 

密閉測試槽間監測 

受委託檢測機構 

土壤氣體監測 

地下水監測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通報 
委託時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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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通報 

事業應委託檢測機構之監測，且應於監測5日前以網路傳輸
方式通知當地環保局(§8) 

線上通報-定期監測通報(1) 

    點選「點選帶入」找到
檢測機構提供之採樣行
程編號 

重點   



57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通報 
線上通報-定期監測通報(2) 

重點   

後續申報時該筆行程需已完成
環檢系統之三日確核作業 

如需通報請點選
「選取」 



1. 點選通報，系統即
傳送至環保局 

2. 如已通報行程之內
容有變動，請點選
變更並編輯且需再
次通報 

 

 

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通報 
線上通報-定期監測通報(3) 



如為逾期通報，需填寫表十九傳真
至環保局，經環保局同意並設定開
放，事業再行上網補通報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通報 
線上通報-定期監測通報(4) 

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通報 

1 

2 

申報後，可於
查詢介面進行

查詢 

線上通報-定期監測通報(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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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線上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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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
事業採用密閉測試、土壤氣體監測、地下水監測及槽間監測者
，應委託檢測機構進行監測並申報其紀錄(§10~13) 

監測紀錄申報介面，需填寫「採樣行程編號」 

     該筆行程需已完成環檢
系統之三日確核作業 

採樣行程編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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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土壤氣體監測 

當地下水最高水位或土壤氣體監測井內水位距地表2公尺以內，且
井內透氣度＞錶壓150 mmHg者，不得採用土壤氣體監測法(§11) 

點選「新增」 

     

選取採樣行程編號，由系統由系統自動帶入檢測機構於環檢系
統所上傳之檢測值，且無法修改 

點選「匯入資
料」 

每4個月監測1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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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土壤氣體監測 

1.如資料有誤，請檢測機構至環檢系統修改，並重新上傳。 

2.如有多次檢測，請分次申報紀錄。 

3.無法匯入原因可能為檢測機構尚未上傳檢測值，檢測機構於環檢系
統上傳檢測值，於當日凌晨系統進行資料交換後給予地下儲槽系統
申報中心(如1/1於環檢系統上傳檢測值，則1/2地下儲槽系統才能申
報該行程監測資料)，請檢測機構儘早完成檢測值申報，以利地下儲
槽系統進行申報 
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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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土壤氣體監測 

４. PID、FID抽氣檢測值欄位  
(1)小於5ppmV 或低於偵測極限(ND)：請填寫「小於5ppmV」。  
(2)大於全幅之數值：請填寫「大於全幅之數值(外插推估值)+數值(整
數位)」，如「大於全幅之數值(外插推估值)1001」 。 
(3)如填寫數值，請填至整數位，如「100 」。 

5.如測爆器測值≧25%LEL 、 PID、FID>500ppmv等情形，請注意檢測設
備是否正常及是否有洩漏情形發生，建議採其他監測方式再次確認 

6. 如有洩漏情形發生應於三小時內通報所在地主管機關，並進行洩漏源調
查、污染改善、設備修復、關閉或更新改建，並使用網路進行線上通報
之洩漏事件緊急通報單 

７.請上傳環檢機構出具之正式報告完整掃描檔案，包含封面、檢測數值、
現場記錄等。(限制上傳1個20MB以下檔案且為pdf檔案類型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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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地下水監測(1)-新增 

單選 
(1)未滿1年無須監測 
(2)本季/次進行監測申報 

採地下水監測者， 
每次都應申報1筆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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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地下水監測(2)-申報 

地下水位低於地表下7公尺者，不得使用「地下水監測」 

1.可下拉新增資料筆數 

2.下拉選擇基本資料設定
之監測井編號，系統預
帶監測井基本資料 

3.事業依實際量測結果，
可修改各深度欄位 

重點   

利用「點選帶入」 
     



68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儲槽密閉測試(1)-新增 

採儲槽密閉測試者， 
每次都應申報1筆 

重點   

請選擇(單選) 
(1)有進行測試：填報測試結果資料 
(2)尚未到期無須測試：預帶上一次測試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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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儲槽密閉測試(2)-未滿五(或三)年無須監測 

預帶上次密閉監測資料，
且不能修改 

填寫申報次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儲槽密閉測試結

果之有效性為3年 

101/12/31以前
經環保局審查認
可之儲槽密閉測
試資料，其有效
性為5年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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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儲槽密閉測試(3)-本次有監測行為 

完成申報後，點選儲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於儲槽中注入氮氣，加壓至 0.21~0.35 kg/cm2 (3~5psi)壓力，
測量儲槽1 小時內之壓力變化 

利用「點選帶入」 
     

本次進行監測申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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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儲槽密閉測試(4)-監測上傳圓盤圖 

上傳檔案注意事項： 
1.上傳檔案類型：.JPG、.GIF、.BMP、.PPT、.DOC 
2.檔案大小限制在1 MB內 

申報完成 

點選「確定」後
即可上傳圓盤圖

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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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儲槽密閉測試(5)-M201.M204 

2.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－自動液位測漏法(M204.00C) 

儲槽密閉測試： 
1.地下儲槽密閉測試檢測方法－氮氣加壓測漏法(M201.11C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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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管線密閉測試(1)-新增 

管線密閉測試結果
之有效性為1年 

選擇「本次監
測」或「無須

監測」 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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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管線密閉測試(2)-本次有監測行為 

2 點選「下一步」 

3 依序填寫申報內容 

1 點選「本次申報」
-壓力式或吸取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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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管線密閉測試(3)-範例申報壓力式 

4 上傳圓盤圖 

5 系統預帶最後一次
申報之「吸取式」
確認(若之前未有申報吸

取式，將不會有此步驟） 

6 完成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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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密閉測試-圓盤圖 

「圓盤圖」如不夠圓或不密合，請注意檢
測設備是否正常及是否有洩漏情形發生，
建議以其他監測方式再次確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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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槽間測試 1.「監測口編號」預帶自儲槽

基本資料，若監測結果為不合
格，請填寫異常狀況說明及處
理情形 

2.因故未於預計採樣行程之監
測日期內完成全部監測、或該
次監測紀錄有部份編號未檢測
者，請於對應編號之「是否檢
測」欄位中勾選「未檢測」。 



78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地下儲槽管線整合管理系統 

78 

1.監測申報方式請參考申報說明 

2.監測申報應符合依管理辦法第 

   14條申請核准之內容 

結果判定 

合格 不合格 無法判定 

洩漏率 

 < 18.2 lpd 

洩漏率  

> 18.2 lpd 

信心水準高於18，或
不符合資料筆數超過
當月總天數1/3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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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加油機底部防止油品滲漏設施液密性檢測 

設施設置完成後1個
月內，事業須登錄
基本資料及第1次液
密性檢測結果 

嗣後每年進行1次液
密性檢測，於每年9
月申報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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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正式提送環保局(1) 

可於「業者說明」填寫相關說明 
，於正式提送環保局之前 
請確認申報資料是否完整 

點選「正式提送至環保局」成功 
方視為完成申報 

重點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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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正式提送環保局(2) 

2.基本資料與所申報紀錄之「監測方式」檢核應相符
一致，如基本資料「儲槽區」之監測方式為「土壤
氣體監測」時，則應申報土壤氣體監測紀錄 

1.「總量進出平衡管制」申報筆數，檢核是否
符合儲槽基本資料使用中儲槽個數×4個月
之筆數 

點選「正式提送環保局」前，本系統將進行檢核，若
檢核不符時則無法提送給環保局審核 重點   

3. 檢核申報監測數量是否與基本資料填報數量
一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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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退件/補申報 

環保局審核結果，系統會發送E-Mail通知 

1.經審查申報資料有
誤者，環保局將以
「退件/補申報」
方式要求業者進行
補正 

2. 請於環保局延長申
報期間內，依審查
結果補正資料，並
點選「再次正式提
送至環保局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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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歷次申報資料查詢 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
可查詢歷次申報
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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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歷次審查結果查詢  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
可查詢歷
次審查結

果 
 

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
非定期申報  

事業進行油槽自動液面計校正或管線自動測漏
校正時，可於「非定期申報」區申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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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線上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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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地下儲槽系統使用狀態通報 

地下儲槽系統暫停使用、復用、永久關閉或轉換用途十五日前
，應向當地環保局以網路傳輸方式進行線上通報 

  

  

  

  

選擇營運狀態以及
選填行為起始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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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洩漏事件緊急通報單(3小時) (1) 

2 

1 



89 

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洩漏事件緊急通報單(3小時) (2) 

依實際洩漏情形，填
寫各欄位包括有發生
原因及應變措施 

    完成填寫各欄位及監
測人員資料後，點選
新增 

3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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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洩漏事件緊急通報單(3小時) (3) 

 事業確認3小時
通報資料無誤後
點選「通報」，
即完成通報當地

環保局 

5 

事業應於三小時內通報所在地主管機關，並進行洩漏源調查、
污染改善、設備修復、關閉或更新改建： 
一、儲存物質異常出現於周遭環境。 
二、操作狀態顯示有異常洩漏。 
三、依第八條規定實施之監測結果研判有洩漏情形。 
前項防止污染措施之執行情形應作成紀錄，送直轄市、縣(市)
主管機關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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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地下儲槽系統洩漏事件緊急處理(7日) 

完成修改後 
即可再次通報 

點選確認後，處理單
將提送至當地環保局 

2 

4 

5 

3 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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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申報 
地下儲槽系統洩漏事件緊急處理(7日) 

1. 完成洩漏事件緊急通報3小時內通報之次日起，須1周內檢
具通報封面（如表2）、事業機構基本資料（如表6）及地
下儲槽系統洩漏事件緊急應變處理表（如表18）等紀錄資
料，以發文方式提送予地方環保主管機關。前述表單可至
「資訊查詢→程序表單下載→網路申報與異動類表單、通
報類表單」下載。 

2. 前述紀錄資料經環保機關查備後1周內，請填寫「線上申
報→線上通報→ 地下儲槽系統洩漏事件緊急處理表」， 
方視為完成通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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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事業自行監測紀錄 



  

採用土壤氣體、地下
水、槽間監測者，事
業仍應每月自行進行
監測，請事業自行鍵
入並保存自行監測紀
錄，毋須提送環保局
審查 

事業自行監測紀錄-功能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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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Q&A/FAQ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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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Q&A/FAQ 
線上客服提問 

若有申報操作問題，可利用本功能進行
提問，客服人員將盡速回覆，同時系統
將發送電子郵件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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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查詢Q&A提問  

點選「查詢Q&A提
問」，即可查看提問

之回覆內容  

系統功能說明－Q&A/FAQ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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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常見問題FAQ  

1.常見問題FAQ已提供常見問題及排除方式 
2.利用全文檢索進行查詢 
3.點選顯示內容，即查看FAQ詳細內容 

系統功能說明－Q&A/FAQ 



99 

系統功能說明－ 

線上報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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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報名 

1. 選擇欲報名場次，並點
選「報名」 

2. 填寫參加人員，再儲存
即可 

1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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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線上報名 

欲修改時，點
入說明會名稱，
即可修改 

欲取消報名時，
點選取消本站已
報名資訊 

完成報名後，系
統提供報名序號 

請記得報名序號，
可節省報到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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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 

查核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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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功能說明－查核資訊 

瀏覽查核結果 

提供查核結果
瀏覽功能，包
含設施查核表、
土氣檢測紀錄
表、陰極防蝕
記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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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
EMS(管制編號/設置計畫

書/完工報告書  申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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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--首頁 
網址： http://ems.epa.gov.tw/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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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無帳號登入」： 
首次申請設置計畫書
者(尚無管制編號)，
請點選「新申請管制
編號」 

「管制編號登入」 
：已有管制編號
及EMS專用密碼
者使用 

「臨時管制編號
密碼登入」：已
有臨時管制編號
及密碼者使用 

新設置之事業 既設之事業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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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類別請選擇
「土污」 

2. 請建置基本資料表（表C）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1. 新設事業請
點選新申請
管制編號 

紅色*號為必填欄位 

請記得填寫傳真號碼 

新設之事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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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2. 請建置基本資
料表（表C） 

新設之事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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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2. 請建置
基本資
料表
（表C） 

新設之事業 

需檢附公司或工廠證明文件，如無法
提供請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或地方環保
局開立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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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設事業完成填寫表C即可取得臨時管編，日後利用此
「臨時管編」登入進行相關資料修正及申請 

4. 系統會自動發
信至所登記之
信箱告知臨時
管編及密碼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新設之事業 

3. 完成表C後，
系統會彈跳視
窗告知臨時管
編及密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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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臨時管編」登入進行設置計畫書及完工報告書申請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新設之事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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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設地下儲槽系統事業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既設事業請由首
頁登入管制編號
及密碼使用
EMS系統 

如忘記密碼，請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網
http://ems.epa.gov.tw/之常用表單下載區，點選
並下載「EMS密碼查詢申請表」，向中央單位提出
查詢申請，或撥0800-059-777為您解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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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地下儲槽系統設置防止
污染地下水設施及監測設備設
置計畫書及完工報告書」 

1 

2 

3 

4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依更新
事項選
擇 

既設地下儲槽系統事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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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務必完成填寫
表C，才能繼續
申請設置計畫書

與完工報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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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設置計畫書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請依實際申請內容進行填
寫，確認填寫完整後，請
點選「正式提送至環保局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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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各表單欄位填寫 
完成填寫後，點選儲存 

申報設置計畫書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

各章節均有填寫範
例供以下載參考 

1.各欄位須完成填寫 
2.若有3擇1、2擇1項目

時，至少須勾選1項 

完成填寫後，
請點選更新 

申報設置計畫書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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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完工報告書 
依各章內容完成填寫後，
點選正式提送至環保局
進行審核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

完成填寫
後，可將
表單列印

送審 

請事業如實填寫設施相
關內容，並上傳相關文

件或照片 

各章節均有填寫範例，以供下載參考 

項目為黑色
文字為必填

章節 

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填寫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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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請點選「列印第__章資料」功能圖檔格式進行列印，若附
件檔案為WORD、 PDF格式， 請事業自行列印，請逐
章列印申報資料， 並彙整成冊， 再函送至環保局審查 

 

列印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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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許可管理系統網站(EMS) 

完工、更新完工報告書： 

1.應保存至地下儲槽系統更新或永久關閉為止 

2.地下儲槽系統移轉時，應交予移轉後之所有人保存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


事業修改基本資料操作說明 
1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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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 



126 



1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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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步驟完成，請再向
所在地環保局申辦地下
儲槽系統基本資料異動
申請，由環保局人員協
助江貴事業於環境保護
許可管理資訊系統填寫
之相關資料，更新至地
下儲槽申報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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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見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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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1.請先確認電子郵件信箱設定是否正確 

2.是否將地下儲槽系統電子郵件信箱
gasstation@epa.gov.tw，設為垃圾
郵件 

133 

1.收不到系統所發送之郵件 

請至「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」網站，
點選「資訊查詢→相關法規、參考指
引、作業程序下載」查詢。 

2.如何查詢地下儲槽系統相關法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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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1.請先確認有完成定期監測通報→線上通報 

2.再請撥打地下儲槽系統申報中心諮詢專線，由專人為您處理。 

134 

3.申報時無法帶入採樣行代碼，如何解決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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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 

4.為什麼土壤氣體申報時由系統帶入會有問題? 

由系統自動帶入檢測機構於環檢系統所上傳之檢測值，且
無法修改，無法匯入時請再確認以下幾點： 

1.檢測機構未於環檢系統上傳檢測值 

2.監測井編號不一致無法上傳（如檢測機構上傳A1.A2…，
但監測井基本資料為A01.A02…) 

3.檢測機構上傳的監測人員姓名與證書字號順序需一致(如
A姓名要對應A字號，B姓名要對應B字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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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諮詢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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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方式 

電子郵件(GasStation@epa.gov.tw ) 

電洽當地環保機關 

申報時若仍有疑問 

線上客服提問 

管理辦法諮詢： 02-2703-8116  

系統操作諮詢：02-2325-398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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